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9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3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197

次工作会

议审核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配股申请。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配股申请获

得无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09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网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网站域名变更，即日起公司网站域名变更为：

www.kibinggroup.com

，原网站域

名将不再对外宣传使用。 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和传真等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

ＱＤＩＩ

）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１９９８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

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暂停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

管等业务的原因说明

９

月

５

日为美国劳动节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休市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

恢复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恢复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

管等业务的原因说明

９

月

５

日为美国劳动节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休市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星期一

）

暂停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管等业务

。

本基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

星期二

）

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托

管等业务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１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起恢复长信美国标准普尔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等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２．３

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途话费）；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５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

《

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类型变更

总经理变更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郭树强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交易主管

、

基金经理

、

研究总监

、

机构投资总监

、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

机

构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

、

公司管委会委员

、

公司总经理助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

、

经济学硕士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８１

号文核准批复。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添利

Ｂ

份额（

１５００２７

）

暂停交易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

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Ａ

份额开

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公告》、《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Ａ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

告》和《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Ｂ

份额（

１５００２７

）的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基

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添利

Ｂ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实施停牌，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５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资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

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６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３％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３％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３％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３％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７％ ２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７％ ２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７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８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６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转增后， 按新股本

２６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３１８

号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何良军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０５６０９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２９２６４６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1

年

9

月

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1-029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土地开发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乙方

"

）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与广州市荔湾区人民

政府（以下简称

"

甲方

"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署《土地开发战略合作

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合作目的：为加快推进广州白鹅潭地区的开发建设，拟通过三方合作对白鹅潭地区

28

平

方公里土地进行一级开发，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达到政府、企业的双赢，推动幸福

城示范区的建设。

2

、合作模式：甲方指定广州市西关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关国投

"

）全权代

表甲方与乙方共同出资成立合作公司（合作公司的股权配比：西关国投占

12%

，乙方占

88%

），合

作公司为白鹅潭地区土地开发提供资本金，丙方为白鹅潭地区土地开发提供贷款，完成一级开

发等工作。

合作公司成立后，由丙方提供贷款，贷款的担保由乙方提供，贷款的金额应满足白鹅潭地

区土地开发的需要。

白鹅潭地区土地项目完成一级开发及出让后，按照约定对合作公司进行收益补偿。

3

、相关约定：甲方需对白鹅潭地区土地一级开发进行时间和成本控制，确保白鹅潭对应地

块自银行资金到位之日起

18

个月内完成征收并公开上市， 征收成本不超过合作各方共同认定

的成本总额。

合作公司或乙方关联公司（关联公司须经西关国投和乙方共同认定）原则上应参与白鹅潭

地区土地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竞买。甲方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策略性支持合作公司或乙方

关联公司在二级市场获取白鹅潭地区的土地项目。

三、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通过此次签署《土地开发战略合作协议》，是公司实施

"

布局全国

"

战略的重要举措。进军一级土地开发及整理业务，公司将获取合理的利润回报。若公

司能在后续土地

"

招拍挂

"

中成功获取该项目，将为公司提供新的土地储备，提升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

四、特别提示

1

、公司将会根据合作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2

、备查文件：《广州市荔湾区白鹅潭地区土地开发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1-030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相关

公告参见

2011

年

8

月

3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日前，我公司在广东省广州市完成了

"

广州白鹅潭投资有限公司

"

的工商注册。 该公司的工

商注册基本情况如下：

1

、公司名称：广州白鹅潭投资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

128

号

803

房

3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李伟

5

、注册资本：壹亿元

6

、注册号：

440103000111672

7

、营业期限：

2011

年

8

月

30

日

-

长期

8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酒店投资、开发和管理；项目投资；

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9

、股权比例：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88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88%

；广州市西关国有

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2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2%

。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1-037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股东大会名称：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集人：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

日

9:30-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

-2011

年

9

月

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地点：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8

月

26

日

7

、会议主持人：徐仁华董事长

8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46

名，代表股份

91,740,886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76.45%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13

名，代表股份

77,840,4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64.87%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

人，代表股份

13,900,48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58％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0,104,6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5%

；

反对

88,9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58,387,590

股）、任海峰（

2,039,700

股）、吴九德（

1,120,000

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91,650,2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2%

；

反对

1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6%

；

弃权

77,234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

、结论性意见：天马精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0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

议于

2011

年

9

月

1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00～3:00

。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74

人，代表股份

267,256,247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61.7933％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1

人，代表股份

756,90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0.1750％

。 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66,499,34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1.6183％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隋榕华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管人员、保荐机构代表

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唐银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半年度转增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7,256,247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756,9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7,141,247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570%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弃权

115,00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430%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641,9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84.806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936%

。

（三）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2011

修订）》。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7,139,047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561%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弃权

117,20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439%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639,7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84.515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7,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2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5.4842%

。

（四）审议《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7,139,047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561%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弃权

117,20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0439%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639,7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

持股份的

84.515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17,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7,200

股），占出席会议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15.4842%

。

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唐银锋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结论意见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94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组建四川长虹光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液晶电视市场竞争力，掌握上游资源话语权，降低液晶电视整机成本，

增强市场盈利能力，同意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虹创

投

"

）共同投资组建四川长虹光电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从事液晶模组规划、研发、生产、采购、配套、质量控制以及对外销售等

业务。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

本的

90%

，长虹创投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0%

。 合资公司注册地址：四川

省绵阳市经开区。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合资公司组建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六条和第三章第二十条，具体修订内

容如下：

1

、原文第一章

"

总则

"

第六条：

原文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47,317,127

元。

现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16,244,222

元。

2

、原文第三章

"

股份

"

第一节

"

股份发行

"

第二十条：

原文为：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847,317,127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847,317,127

股，

无其他种类股份。

现修订为：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616,244,222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616,244,222

股，

无其他种类股份。

该决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使用方案

>

的议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出具的 《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报告编号

[XYZH/2011CDA3014-1

号

]

）：截至

2011

年

8

月

18

日收市时止，共计

565,295,557

份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成功行权。 本次

发行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到期行权所募集的资金共计为

2,949,302,898.27

元，扣除承销费用

后，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共

2,898,897,448.56

元。 截至

2011

年

8

月

25

日，上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为规范公司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的

规定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定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使用方

案》。 具体内容如下：

扣除承销费用后，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共

2,898,897,448.56

元，根据《四川长虹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次募集资金

将专项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将按如下方案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

、归还本公司银行贷款

1,100,000,000.00

元。

2

、补充流动资金

1,798,897,448.56

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95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针对公司发行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到期行权所募集的资金（以下简称

"

募集资

金

"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高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涪城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协议各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高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涪

城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该专

户仅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三、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专户总额的

20%

（以较低者为准）的，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1-047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临

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复星医药产

业

"

）受让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奥鸿药业

"

）股权的议案，同意复星医药产业

与新疆博泽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

新疆博泽

"

）、于洪儒和奥鸿药业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 由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36,5OO

万元受让新疆博泽所持有的奥鸿药业

7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首次股权转让

"

）；且，为保证首次股权转让中双方相应义务的履行，同意复

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奥鸿药业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由复星医药产业、新疆博泽分别以所

持有的奥鸿药业

51%

的股权和

28.146%

的股权出质为各自于《股权转让协议》下的全部支付义

务向首次股权转让对方提供担保。同时，同意

2016

年当新疆博泽选择向复星医药产业转让其所

持有的其余全部或部分奥鸿药业股权时，复星医药产业将以

"

奥鸿药业

2013

、

2014

及

2015

年三

年实际净利平均值

×

约定市盈率倍数

×

拟转让的股权比例

"

的价格受让。 其中，

"

约定市盈率倍

数

"

确定方式如下：如果奥鸿药业

2012

、

2013

及

2014

年三年的实际净利平均值达到或超过目标

净利平均值 （

2012

年、

2013

年及

2014

年目标净利分别为奥鸿药业

2011

年度实际净利的

1.2

倍、

1.44

倍和

1.728

倍；

2011

年度实际净利以人民币

15,000

万元为上限， 超过

15,000

万元按

15,000

万

元计算）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13

倍；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净利平均值的，则约定市盈率倍数为

12

倍。

二、交易进展：

2011

年

8

月

31

日，复星医药产业与新疆博泽、于洪儒和奥鸿药业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

《股权质押协议》， 相关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发的公告。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方源 公告编号：临

2011-54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366

号千鹏酒店

2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会议通知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4

人，所持

(

或所代表

)

的股份总数为

61369079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32.241%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蒂妮委托董事车学东主持召开，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公司名称的议案》

等

3

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公司名称的议案》：

6136907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办理债务重组的议案》：

6136907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6136907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赞成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经世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单润泽、赵波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中国民生银行为诺安多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国民生银行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中国民生银行为旗下诺安多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诺安多策略股票，基金代码：

320016

）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9

月

5

日起， 投资者可在中国民生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多策略股票的开

户等业务；自诺安多策略股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之日起，可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

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截至公告之日，诺安多策略股票尚处于封闭期。 其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或前往中国民生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cmbc.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华龙证券为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龙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华龙证券为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320017

）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9

月

2

日起， 投资者可在华龙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

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

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15

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甘肃省内

96668

、全国

400-689-8888

；或前往华龙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hlzqgs.com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二日


